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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4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3,272,260.12元。其
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718,995.88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不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金，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718,995.8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001,442,088.40元，
减去本年支付2023年现金分红83,503,957.97元（含税），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917,219,134.55元。

为保障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全体股东长远利益，鉴于2025年经营计划及资金需求，

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主营业务发展，拟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同泰 600829 三精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磊

联系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哈药路418号

电话 0451-84600888

传真 0451-84600888

电子信箱 wangl@hyrmt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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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 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概况

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流通业，医药流通行业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医药产业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报告期内，国家推进“集采提质扩面”“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药品追溯体系”以及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等系列重要部署，旨在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在行业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医药流通行业格局发生变化，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资源整

合等方式，促使大型医药流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份额逐步向头部企业集中。同时，行业的

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从传统单纯的药品配送向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增值服务转变，

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形成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合规发展的新局面。

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居民医疗需求提升的带动下，中国医药流通行业商品销售总体规模

稳定持续发展。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3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2023 年全国药品

流通市场销售规模稳步增长，全国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含税值）29,304 亿元，扣除不可比

因素，同比增长 7.5%，增速提高 1.5 个百分点。截至 2023 年末，全国持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共计 68.85 万家。其中批发企业 1.48 万家，零售连锁企业 6,725 家、下辖门店 38.56 万家，零

售单体药店 28.14 万家。

（1）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批发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3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药品批发市场销售额为 22,902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7.5%。从销售情况看，大型药品流通企业销售有所增长。2023 年，

排名前100位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6%，增速加快0.9 个百分点。从市场占有率看，

药品批发企业集中度有所提高，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前100 位占同期全国医药市场总规模的

76%，同比提高0.8 个百分点。

医药批发行业在终端用药结构、供应链关系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发生变化。国家持续强化药品集中

采购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加强区域协同，提升联盟采购规模和规范性，形成以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

省份牵头的全国联盟集中采购为主体，省级集采为辅助补充的集中采购格局。国家优化医保支付方式，

激励医疗机构合理诊疗，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推动产业链效率提升。医药行业的监管体系不断加强，

医药反腐工作深入推进，对医药行业的合规性要求日益严格。

数据来源：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2）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零售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3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药品零售市场销售额为6,402亿元，

扣除不可比因素，同比增长 7.6%，增速放缓 3.1 个百分点。截至 2023 年末，药品零售企业连锁率

为57.8%，与上年基本持平。2023年销售额前100位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2,423亿元，占全国零

售市场总额的 37.8%，同比提高 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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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零售行业在满足购药便利性和慢病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医药零售企业着力提升药

学服务能力，拓展慢病管理、诊疗康复以及特药服务等业务领域。在“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推

动下，医药服务的智能化和便捷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售”日趋完善。系列政策法规的

落地实施，促使药店竞争力从单纯的价格优势转向服务力和专业力，“药品追溯体系”的完善，强

化了药品安全监管，市场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3）医药流通行业中的医药物流行业概况

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3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2023 年全国医药物流直报企

业 429 家，医药供应链物流资源量整体呈增长趋势。2023年医药物流仓库面积约1,509 万平方米，

物流中心数量1,309个，自有医药运输车辆17,596 辆。

随着药品集中采购的常态化、互联网诊疗及医药电商的持续发展，医药物流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医药物流价值进一步凸显。医药物流（供应链）持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配送服务模式更

加多样化，多层级配送体系逐步完善，有序推动药品追溯管理、信息协同共享、冷链运输、成本控制

等关键环节的优化，有力提升医药物流安全水平与运作效率。

2.2 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

医药流通行业属于医药行业子行业，医药流通行业销售的各类药品需求相对稳定，刚性特征

较为显著，仅有少部分针对夏、冬季节极端气候环境特定需求的药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整体不

呈现明显周期性和季节性波动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敏感度较低，行业周期性不明显。

由于药品的时效性、便利性及区域消费者用药习惯等特点，医药流通行业呈现一定的地域性

特征。公司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冬季寒冷漫长、季节性地方病多发，对于在省市区域业务覆盖范

围较广，配送能力较强，品种资源丰富，能更好地满足上游供应商和终端客户需求的医药流通企

业，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2.3 行业政策分析

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文件聚焦医保、

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明确提出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质扩面、深化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及强化医药卫生领域综合监管等多方面重点工作，医药健

康产业迎来了全新的行业挑战和监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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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近年来，国家提出探索建立医保、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通和监管联动机

制，突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创新“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的跨部门工作机制，使各项改革政策

目标一致，提升治理的整体效能。在信息联通方面，全国多地积极探索打通医保、卫生健康和市

场监管药品专网，努力实现统计分析数据共享、即时调用共享，“三医”数据共享和业务联动效果

凸显。在监管联动方面，加强全链条监管，形成标准统一、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三医”监管

格局，通过建立健全联合执法、联合惩戒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

（2）药品价格治理不断强化

2024 年，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促进同通用名同厂牌药品省际间价格公平诚信、透明均衡的

通知》，明确到 2024 年 3 月底前，基本消除“四同药品”（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

药品）在省际间的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推动医药企业价格更加公平诚信。随着药品比价系

统上线和价格治理政策的推进，促使药品零售市场价格透明度提升，引导药店通过市场机制合理

定价，推动药店竞争力从单纯的价格优势向专业服务优势转变。

（3）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提质扩面

2024 年 5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加强区域协同做好 2024 年医药集中采购提质扩面的通

知》，继续推进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加强区域协同，提升联盟采购规模和规范性。2024 年，

第十批国家集采已纳入 62 种药品，自 2018 年以来，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 10 批药

品集采，累计采购药品 435 种。在减轻群众“老药”费用负担的同时，合理腾出费用空间，为新

药纳入医保提供条件，持续优化群众的用药结构，并推动医药产业的提质升级。

（4）深化医药腐败整治工作

2024 年 5 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税务总局、审计署等十四个部委联合制定发布

《关于印发 2024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持续规范医

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行业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纠治行业乱象，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不断

完善治理长效机制。

（5）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断推进

2024 年 7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0 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

相关工作的通知》，各统筹地区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或按病种分值（DIP）付费

改革，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自 2025 年起统一使用分组版本，提高支付方式规

范统一性。在“互联网+医保”的背景下，医保移动支付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多地积极推动医

保购药线上支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进一步扩大。

（6）医保基金统筹强化管理

2024 年 11 月，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国家层面统一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付制度，规范流程，强化管理，有效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缓解定点医疗机构医疗费用垫支压力，为定点医疗机构可持续发展赋能，为参保群众提

供更优质的医疗保障，促进药品和耗材企业稳健运行，推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2.4 公司所属区域和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省内最大的药品配送服务网络，掌握优质的渠道资源，具有批零一体协同优势，并

长期与上下游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主要业务覆盖范围集中在黑龙江省内，其中医药批发业务已

辐射到吉林、内蒙古等省外地区。报告期末，公司零售业务拥有直营门店数量 382 家，其中 DTP

专业药房数量 15 家。

根据商务部《2023 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2023 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哈药集

团医药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在全国药品批发企业中排名第 19 位；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哈尔滨

人民同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的销售总额在全国零售企业中排名第 3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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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区域性医药流通企业，是黑龙江省最大的医药商业公司。公司主要经营医

药批发业务、医药零售业务及提供医药物流服务和医疗服务。公司主要销售化学药、中成药、生

物制品，同时销售医疗器械、中药饮片、保健食品、日用品、玻璃仪器、化学试剂等。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1）医药批发业务

公司的医药批发业务主要通过药品分公司及新药特药分公司开展。公司医药批发业务以纯销

业务为主，调拨业务为辅。批发业务配送的商品主要涵盖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客户主

要划分以下两类：一是医疗客户，包括公立医疗客户（指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之外

的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客户、政府开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终端客户（如诊所、门诊等），

配送商品主要为省级政府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中标和议价的药品以及医疗器械；二是商业客户，包

括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单体药店等，其配送商品主要是 OTC 产品及其他品种，配

送品种较为丰富。

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从上游供应商（医药生产企业）采购包括进口、合资药品、国内名优药

品、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等医患需求的商品，经过验收、存储、分拣、物流配送等环节，将商品

销售给下游医疗机构、医药经销企业、零售药房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诊所等客户，

构建了医药流通配送网络。

公司与多家国内合资企业及知名药品生产企业建立了稳固的业务合作关系。其中，与多家合

资及国内药品生产企业签订了独家经销或一级经销协议，确保购进渠道的稳定。公司配送网络已

基本覆盖省内公立等级医院、基层医疗、商业连锁，部分覆盖了省内单体药店和民营医疗机构。

公司自建的物流中心配备了先进的仓储设施设备，确保低温商品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以保证药品

质量。

（2）医药零售业务

公司医药零售业务主要通过人民同泰连锁公司、新药特药零售药店开展。公司凭借现有的营

销网络、丰富的经营品种及物流配送能力，以直营连锁模式开展零售业务，利润主要来自于医药

产品购销差价。

公司致力于打造标准化、专业化、模式化的门店经营模式，旗下“人民同泰”“新药特药”等

零售品牌深受消费者信赖。同时，公司积极推进 DTP 专业药房与院边店的发展，通过提升药事服

务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专业、精准的用药指导与服务。公司凭借丰富的品种，以旗下连锁直

营门店为依托，借助线上 B2C 及 O2O 等多种形式开展经营活动，通过提供“网订店取”“网订店

送”等便利服务，打造“医药+互联网”健康服务平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便捷、放心的药品购买

渠道。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7,166,181,171.04 7,426,464,728.93 -3.50 7,058,788,38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881,186,525.19 2,751,418,223.04 4.72 2,459,256,415.78

营业收入 10,048,279,393.68 10,389,980,124.13 -3.29 9,641,093,05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13,272,260.12 292,161,807.26 -27.00 264,478,3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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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8,714,614.66 287,391,625.59 -30.86 261,222,75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436,166.31 332,985,565.90 -65.33 307,327,84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7.55 11.21
减少3.66个

百分点
11.3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78 0.5038 -26.99 0.45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678 0.5038 -26.99 0.45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598,035,321.93 2,387,493,127.34 2,692,555,665.17 2,370,195,27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8,333,942.38 56,857,857.87 70,812,457.93 7,268,00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7,135,172.21 46,073,490.51 69,476,122.14 6,029,82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6,296,768.32 131,107,359.76 -38,106,959.08 358,732,533.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

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0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7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 433,894,354 74.8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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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毛志彤 1,866,200 1,866,200 0.3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顾安琪 374,000 1,662,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朱清涛 1,099,900 1,099,900 0.1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

司
1,002,093 1,064,329 0.18 0 无 0 其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19,500 1,055,700 0.18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CO.INTERNATIONA
L PLC.

510,320 1,055,524 0.18 0 无 0 其他

陈金庚 961,200 961,200 0.1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王玲玲 628,700 937,571 0.1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98,550 731,551 0.13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流

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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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目标，紧跟行业政策，深挖市场潜力，提升服务和经

营质量。全面打造营销力，基本盘业务稳健运营，拓展增量业务。全面打造产品力，紧跟市场趋

势及需求，持续丰富产品品种。全面打造服务力，开展服务质量提升年，提升专业药事服务。全

面打造品牌力，提升品牌价值。全面打造运营力，精益管理做细做实，提升经营质量及效率。全

面打造组织力，党建引领，文化践行，打造高效组织，全年围绕经营目标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4,827.9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27.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0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5%；实现基

本每股收益 0.3678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3.6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00,718.21

万元，其中医药商业实现营业收入 991,933.57 万元，其他收入 8,784.64 万元；医药商业中批发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822,804.19 万元，零售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69,129.39 万元。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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